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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0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3－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政府辦事處－政府內部服務政府辦事處－政府內部服務政府辦事處－政府內部服務政府辦事處－政府內部服務

66KA－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及裝修辦公地方－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及裝修辦公地方－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及裝修辦公地方－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及裝修辦公地方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66KA 號工程計劃

直接列為甲級工程項目。工程計劃所需費用估計為

8 ,730 萬元，用以為駐北京辦事處購置和裝修永久

辦公地方。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駐北京辦事處 (下稱「駐京辦」)現時設於多層大廈的出租物業內。

長遠而言，這項安排並不合乎經濟效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駐京辦主任建議把 66KA 號工程計劃直接列為甲級工程項目。工

程計劃所需費用估計為 8 ,730 萬元，用以為駐京辦購置和裝修永久辦

公地方。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這 項工程計劃是 為駐京辦購置 合適的物業作 辦公 地方、裝修和 配

置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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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4 . 駐京辦是根據《基本法》第 22 條而設立。 1998 年 3 月 27 日，委

員在批准撥款設立駐京辦時 [參閱 FCR(97-98)115 號文件 ]，已獲悉辦事

處初期會設於租用的物業，而當局亦打算在北京購置合適的土地或物

業，作為駐京辦的永久辦公地方。

5 . 據 經驗所得，不 論是本地還是 海外的辦事處 ，由 政府自建或自 置

地方作辦事處會較為合算，亦較具經濟效益。此外，自置物業的使用

期有保障，而且免受加租影響。目前，在海外十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

處之中，九個設於自置物業，而除了新加坡的辦事處外，全部都是獨

立式建築物。我們認為，駐京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香港特

區政府」 )在我國首都的代表，應作出類似安排。

6 . 此 外，我們認為 目前是部署購 置駐京辦永久 辦公 地方的良機， 原

因如下－

( a ) 駐京辦現有辦公地方的租約會在 2002 年 9 月屆滿。

由於考慮到物色合適地點或物業、與業主／發展 商

洽商、辦理所需的法律文件，以及籌備裝修工程 和

辦公地方搬離現址等事宜，在在需時，因此如駐 京

辦要在現有租約屆滿時遷入自置物業，政府現時 便

須展開有關工作；

(b ) 物業價格經過下調期後，隨 預期中國會在短期內

加 入 世界 貿易 組 織 (下稱 「世 貿 組 織」 )， 現時 北 京

的房地產市道已有回升 象；以及

( c ) 北 京 市 中 心 內 合 適 物 業 難 求 。 一 旦 物 色 到 合 適 物

業，政府便須迅速與有關方面洽商，並在認為合 適

時達成協議。為此，政府須先行取得所需的撥款 批

准。

7 . 我 們 在 選 擇 設 立 駐 京 辦 永 久 辦 事 處 的 地 點 時 須 考 慮 下 列 主 要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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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北京城 (即四環路以內的範圍 )佔地約 1  000 平方千

米 。 大部 分中 央 人 民政 府 (下稱 「中 央 政 府」 )部 委

和機構皆設於市中心的西區和長安街一帶，而商 業

中心和使館區則位於市中心東區。由於駐京辦需 與

各方面保持聯繫，因此永久辦公地方最理想的選 址

是盡量靠近市中心，即在二環路以內。這樣既可 節

省往返其他辦事處的交通時間，又可方便各方往 來

駐京辦；以及

(b ) 在二環路內設置駐京辦也可方便公眾來訪查詢、求

助和申請香港特區簽證。

8 . 我 們為駐京辦物 色合適的選址 時，會審慎衡 量購 置多層商業大 廈

內的物業和購置平房式獨立建築物供駐京辦專用兩者的利弊。我們會

考慮以下因素－

( a ) 在選定的多層大廈內現時的用戶，以及政府不能限

制日後可能會與駐京辦共用同一幢大廈的用戶；

(b ) 駐京辦的運作需要，如在非辦公時間工作、接待重

要訪客、長期擺放宣傳香港的物品和方便公眾來 訪

等；

( c ) 在北京二環路內合適物業的供應量有限；

(d ) 合適物業所需的費用和質素，可供購置的時間；以

及

( e ) 土地業權與使用期。

9 . 駐 京 辦 現 時 租 用 一 幢 多 層 辦 公 大 樓 中 約 1  700 平 方 米 (淨 面 積

1  250 平方米 )的地方作辦公室。此外，駐京辦在同一幢大樓租用兩個

停車位，並另租用貨倉以存放可再用的宣傳和展覽物品。我們的建議

是 為 駐 京 辦 購 置 永 久 辦 公 地 方 ， 因 此 必 須 顧 及 辦 事 處 日 後 擴 充 的 需

要。為此，我們擬定駐京辦所需辦公和設施用地的一覽表 (載於附件 1)，

以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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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10 . 根 據北京房地產 顧問提供的資 料，目前北京 甲級 多層商業大廈 每

平方米的要價介乎 20,000 元至 27,000 元 (人民幣 21,300 元至 28,700 元 )。

至於優質平房式獨立建築物的價格，按每平方米用地面積計算，則介

乎 23,500 元至 26 ,300 元 (人民幣 25 ,000 元至 28,000 元 )。假設我們可

以物色到並購置一幢平房，該幢平房應佔地約 2  300 平方米，以符合

預 算 的 駐 京 辦 長 遠 用 地 需 求 。 我 們 相 信 以 大 約 人 民 幣 6 ,000 萬 元 至

6 ,500 萬元，換算為港幣 5,640 萬元至 6 ,110 萬元，即約 5 ,880 萬元，

便可購入上述平房。假設平房的用地面積為 2  300 平方米，則每平方

米的價格約為 25 ,565 元 (人民幣 27 ,183 元 )。

11 . 整項工程計劃所需的費用總額估計為 8 ,730萬元，分項數字如下－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港幣 1 元 =

人民幣 1.0633 元

(2000 年 3 月 31 日

的匯率 )

( a ) 購置物業 62 .5 58 .8

(b ) 裝修費用 21 .3 20 .0

(c ) 家具和設備 2 .6 2 .4

(d ) 律師費和其他行政費 2 .0 1 .9

(e ) 應急費用

[ ( a )至 (d )項的 5%]

4 .5 4 .2

總計 92 .9 87 .3

12 . 假設擬議新物業的購入價是 5,880 萬元，而同類物業每年的租金估

計為 450 萬元，這項物業投資的還本期為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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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估算裝修和新家具／設備費用的基準載於附件 2。新辦事處的裝修

工程會嚴格遵守政府標準。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4 . 由 於上述工程計 劃是按照政府 既定的政策， 在自 置物 業而 非出租

物業設立政府辦事處，故我們認為無須諮詢公眾。我們曾在 2000 年

2 月 24 日諮詢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在擬備這份文件時，我們

已考慮議員在會上和公眾人士其後提出的意見。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5 . 建議的工程計劃對香港的環境並無影響。

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土地徵用

16 . 有關建議無須徵用香港的土地。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17 . 根 據《基本法》 設立的駐京辦 ，是聯繫香港 特區 政府與中央政 府

和內地其他部門的重要橋樑。駐京辦的主要職責包括向中央政府提供

有關香港特區的資料；向特區政府匯報內地的最新發展；按特區政府

的指示，就具體事務與內地部門跟進；在內地推廣香港特區的形象；

處理與入境有關的事務；以及向在內地遇事的港人提供協助。駐京辦

在過去 12 個月的工作簡報載於附件 3。

18 . 2000 年 2 月 24 日，我們就購置物業作駐京辦永久辦公地方的建議

諮詢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當時我們告知議員，已覓得一合適

選址，但尚未與業主達成任何協議。委員會並不反對當局正式提出撥

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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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購 置物業作駐京 辦辦公地方的 建議引起廣泛 的傳 媒報道，以致 在

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就較早前所選定選址議價的能力。為此，我們現

正考慮其後物色到的其他選址。我們現按照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購置

物業作辦公地方的慣常做法，呈請委員批准撥款，以便政府一物色到

合適的選址即可購置有關物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駐北京辦事處

200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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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京辦辦事處所需的辦公和設施用地一覽表駐京辦辦事處所需的辦公和設施用地一覽表駐京辦辦事處所需的辦公和設施用地一覽表駐京辦辦事處所需的辦公和設施用地一覽表

(實用淨面積實用淨面積實用淨面積實用淨面積)

目前租用目前租用目前租用目前租用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長遠需求長遠需求長遠需求長遠需求 註註註註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A) 職員職員職員職員

現有職員(35 個職位) 360 360
臨時職員 - 30 (1)

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職員需用地方總面積 360 390

(B) 附屬地方附屬地方附屬地方附屬地方

(a) 共用地方共用地方共用地方共用地方

接待處 25 25
公眾大堂 35 35
供內部使用的小型會議室 25 25
總務室 50 50
電腦機房 15 25
複印／傳真室 15 20
到訪官員閱讀室和辦公室 50 50
保險庫 10 10
訪客衣帽間 10 25
職員更衣室 10 20
茶房 10 20
職員 生間 55 70
公眾 生間 55 55
會客廳 25 150 (2)
會議廳 130 130
貯物室 45 200 (3)
公共展覽和閱覽室 65 100 (4)
供內部使用的小型圖書館 - 30 (5)
機房 - 120 (6)

共用地方總面積 630 1 160

(b) 入境事務組專用地方入境事務組專用地方入境事務組專用地方入境事務組專用地方

面晤室 15 15
接待處和公眾大堂 95 95
繳費處 10 10
登記處 15 15
貯物室 10 10
保險庫 10 10

入境事務組專用地方總面積 155 155

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附屬地方總面積(a)+(b) 785 1 315

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職員需用地方的面積與附屬地方面

積的總和積的總和積的總和積的總和(A)+(B)
1 145 1 705

加：預留供擴充用的地方 105 170
加：停車位 - 325 (7)

總樓面淨面積總樓面淨面積總樓面淨面積總樓面淨面積 1 250 2 200



PW S C (2 00 0 -0 1) 17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第第第第 2頁頁頁頁

註註註註

1 . 駐 京辦不時就個 別項目聘用臨 時職員，以協 助籌 辦宣傳活動， 推

廣香港特區的形象。

2 . 在 北京，接待訪 客和非正式會 議／討論一般 在會 客廳進行，會 議

廳則只用於舉行正式會議。

駐京辦接待大量訪客，部分來訪團體人數可多達 40 至 50 人。目

前，我們只有一個面積約 25 平方米的會客廳，用以接待人數不多

的來訪團 體。至於 人數較多的 團體，我們只能在會議廳 接待。 有

幾次我們因為會議廳地方不足而限制訪客人數。

3 . 我們現時使用貨倉存放可再用的展覽和宣傳物品。

4 . 我 們建議擴大公 共展覽和閱覽 室，以便展示 更多 推廣香港的宣 傳

物品。

5 . 基 於工作需要， 駐京辦須保存 一定數量的香 港和 內地資料，供 職

員共用。

6 . 永 久辦事處如設 於平房式獨立 建築物，便須 設置 機房，以提供 冷

暖氣、電力、電話系統和控制設施。

7 . 如 辦事處設於平 房式獨立建築 物，便須提供 可停 放六輛汽車／ 小

型客貨車的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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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和新設備／家具費用預算裝修和新設備／家具費用預算裝修和新設備／家具費用預算裝修和新設備／家具費用預算

新 辦事處的裝修 工作會嚴格按 照政府標準， 與駐 京辦現時租用 的

辦公地方的裝修規格相若。

2 . 假如我們購置樓面淨面積為 2 200 平方米的平房式獨立建築物，裝

修費用預計約為 2 ,000 萬元。裝修工程的單位價格約為每平方米 9 ,090

元，與駐京辦現時所租用辦公地方的有關價格相若。

3 . 我 們預期新辦事 處可繼續使用 大部分現有家 具和 設備。搬遷費 和

購置所需新家具的費用估計分別為 190 萬元和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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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京辦工作簡報駐京辦工作簡報駐京辦工作簡報駐京辦工作簡報

駐京辦的工作包括三大範疇，分別是聯繫工作、宣傳工作和入 境

事務。

聯繫工作聯繫工作聯繫工作聯繫工作

2 . 駐 京辦的首要任 務是作為香港 特區政府與內 地部 門溝通聯繫的 一

個渠道。為此，在辦事處成立初期，我們的工作重點在於建立聯繫。

過去一年，辦事處已與超過 60 個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駐京辦事處建

立聯繫。我們向他們介紹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

施情況，以及香港特區的重要發展，我們並就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

見。這些聯繫對我們的工作大有幫助。

3 . 我 們也向香港特 區政府匯報內 地的最新發展 ，特 別是宏觀經濟 發

展，各個範疇的新政策和措施，以及可能影響在內地投資的港商利益

的新法例和法規。此外，我們並按香港特區政府的指示，向有關的內

地部門查詢或與他們討論具體事宜，並且視乎情況作出跟進。

4 . 去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 周年和澳門回歸祖國，駐京辦負

責與中央政府聯繫，協調特區政府參與這兩大盛事的有關事宜。

5 . 在 本財政年度， 我們會加強並 擴大聯絡網。 我們 計劃訪問更多 內

地省、市、區，以促進它們與香港的聯繫。我們並會密切注視內地的

重大經濟發展，特別是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西部大開發計劃，中

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相關的開放市場措施。

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宣傳工作

6 . 駐京辦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在內地推廣香港特區的形象。去年，

我們在北京、上海和武漢舉行展覽會，並在天津舉辦「香港周」。這些

推廣活動都受到內地 眾的好評。我們計劃今年在大約六個內地城市

舉辦宣傳活動，構思中的活動包括展覽會、研討會、文化節目和其他

有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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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 外 ， 我 們 並 安 排 訪 京 的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高 級 人 員 與 內 地 傳 媒 會

面，闡述其職責範圍內的政策發展。傳媒的報道有助加深內地居民對

特區事務和發展的了解。

入境事務入境事務入境事務入境事務

8 . 駐京辦去年共處理約 10 000 宗簽證和入境許可證申請。我們並與

八個駐京外國使館商討容許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入境的事宜，

其中巴林和斯洛伐克已有積極的回應，並同意作出有關安排。

9 . 為因應公眾對駐京辦的期望，我們自 1999 年 9 月起承擔一項額外

工作，就是為在內地被扣留的港人提供協助。在截至 2000 年 2 月底的

12 個月內，我們已處理約 60 宗這類個案。這項額外工作是通過調撥內

部資源來進行的。我們所建立的聯絡網，有助我們就轉介的個案較快

得到回應，以及方便我們向有關部門提出查詢。某些個案的起訴程序

已經加快；我們已就部分被扣港人的審訊和上訴的最新情況，獲得更

多資料；申請保外就醫的港人亦已獲安排檢查身體。

10 . 在截至 2000 年 2 月底的 12 個月內，我們曾處理約 160 宗涉及商

務和一般事務的港人求助個案，並曾回應 120 宗公眾查詢。

工作展望工作展望工作展望工作展望

11 . 經 過成立初期的 探索階段，駐 京辦會在今年 全面 積極推展各項 工

作。


